
财产转让协议

出让方：     （以下简称甲方）

受让方：     （以下简称乙方）

经甲乙双方通过友好协商，甲方决定将在青岛**厂所投资的15万元全部转让给乙方。

转让方式为货币转让，转让价格为1：1，自财产转让之日起（签字生效），甲方不再享有青岛**厂投资方的权利，不再履行投资方的义务，由乙方享有投资方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法律义务。甲方承担转让前投资人的权利义务，乙方承担转让后投资人的权利和义务。

该协议一式四份，甲乙双方各一份，报工商部门一份，留存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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